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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興建極限運

動場館，部分場館有遊具設施毀損或閒置情

形乙案。 

貳、調查意見：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下稱體委會）為提升國內休閒運

動環境及解決青少年飆車問題，於民國（下同）91年度提

出「推廣青少年極限運動」政策，並自91至93年度核定補

助17個地方政府興建極限運動場共24座、金額新台幣（下

同）3億4,250萬元，實際支出3億3,179萬餘元。經本院調查

結果，體委會確有事前未審慎評估需求，辦理可行性評估

與成本效益分析；未訂定周延之補助作業規範，即貿然要

求地方政府提報計畫；未邀請具有該專項運動專長之人員

參與審查，且審查作業未盡嚴謹覈實，即核定補助地方政

府興建極限運動場；地方政府於場館興建完成啟用後，即

囿於財政拮据及人力不足，未妥為維護管理場地，任令遊

具毀損或閒置等缺失，嚴重影響使用者之安全及折損原興

建效益；體委會復未本於主管機關職責，督促檢討改善或

研提因應措施，終致興設極限運動場執行結果未能達到「推

廣青少年極限運動」之政策目標，謹臚陳調查意見如次： 

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極限運動場計畫，未於事前審慎

評估整體需求及效益分析，且未訂定補助作業規範，嚴

重影響計畫之遂行，核有缺失 

(一)體委會鑑於國內極限運動人口日益增加，為使極限運

動場地普及化，爰將青少年極限運動場等休閒運動設

施之興設，列入 91 年度施政重點，惟查該會並未針對

上開施政重點，於事前審慎評估該項新興運動之人口

需求及特殊性，妥訂具體周延之補助計畫，即視同一

般運動設施，逕於 91 年 5 月 10 日先函請地方政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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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6 月 15 日前提報申請計畫，嗣於同年 5 月 30 日

始以瞭解極限運動現況為由，召開「極限運動概況簡

報會議」，決議委託中華民國極限運動協會製作極限

運動場地標準規格書圖（A 級、B+C 級、C 級），於

同年 7月 31日檢送該會作為興設極限運動場地之參考

，上開作業程序顯屬本末倒置（按體委會雖稱上開範

例已提供地方政府參考，惟未能提具相關函文或會議

紀錄佐證）。又該會雖於上開函文內要求地方政府於

申請時，應檢附相關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等資料，惟

未考量該計畫係首次規劃辦理，地方政府對於極限運

動之特質多未盡熟悉，且相關書圖未及時提供各縣市

作為計畫規劃之參據，即限期 1 個月倉卒提出興設計

畫，肇致 12 個縣市政府所提 14 個計畫案，均未確實

依各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規定，辦理需求調查，進行

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分析，暨研提後續營運管理維護計

畫等前置作業。 

(二)次查，體委會自 91 年度開始補助地方政府興建極限運

動場，惟遲於民國 92 年 11 月 3 日始訂頒「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興（整）建運動

設施作業要點」，適用者僅有民國 93 年度 1 件申請案

，顯示該會未先妥訂作業規定，即規劃辦理補助計畫

，肇致相關計畫提報、審查、補助比率、補助經費之

核撥及結報等之處理原則闕如，後續計畫之審查未盡

嚴謹覈實及執行結果未達原訂預期效益，對於整體計

畫影響甚鉅。 

(三)另查，體委會遲至 93 年 5 月始以深入瞭解國內外極限

運動現況、探討影響青少年參與極限運動之因素等為

由，及透過青少年極限運動之研究，規劃適宜方案提

供青少年休閒活動、紓解生活及課業壓力等目的，於

同年 7 月 29 日委託國立臺北大學辦理「運動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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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行為影響之研究─以極限運動為例」，並將研究結

果歸納為 10 點意見，就政府、極限運動相關組織及學

校等三方面，提出加強極限運動場地管理、維護，並

聘請專職教練等 15 項立即可行建議，及配合硬體建設

、人才培訓與政策推行等 16 項中長期建議，以達到預

期功效。惟查該委外研究案，並未於補助地方政府前

及早規劃辦理，以作為政策推動之參據，且研究案所

提建議意見，亦未轉知地方政府參考，致委託研究成

效不彰。 

(四)綜上，體委會 91 至 93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興建極限運

動場，事前未審慎詳實評估需求，考量其特殊性並妥

作規劃，及研訂相關補助作業規範，以為遵循之依據

，即貿然函請各縣市政府提報計畫，嗣計畫執行後，

始召開極限運動簡報會議及辦理委外研究，作業程序

本末倒置，肇致部分縣市政府提報計畫內容未臻完備

，嚴重影響後續計畫之推動執行，核有缺失。 

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極限運動場計畫審查會議，未邀

請專項運動專家參與，且審查作業未盡嚴謹覈實，致會

議流於形式，影響極限運動場設置成效及使用者安全，

核有疏失 

(一)體委會審查地方政府所提興建極限運動場計畫申請案

，係召開「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興建運動設施

經費審查會議」，由會內及外聘委員 6 至 7 人進行審

查，並核定補助額度。按中華民國極限運動協會發布

之「國際極限運動場地器材規範」（依據亞洲國際極

限運動總會（A.X.F.）技術委員會 2002 年 8 月 3 日修

訂之場地規範準則翻譯摘錄）提及：極限運動場之設

計與施工係一項專業學問，A.X.F 對每一種遊具之尺寸

、規格、角度，皆有嚴格規定；如不瞭解極限運動之

基本要素而設計之遊具，可能因些微設計上失誤，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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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遊具無法使用，更無法保證安全性。足見極限運動

係具有難度及專業性之新興運動，且須在符合安全規

範之場地及遊具上進行。惟查該會所舉辦之審查會議

，係將各類補助運動設施併案審查，未審視極限運動

設施之特殊性，聘請具有相關專業或中華民國極限運

動協會等之專家進行審查，以致有 3 個縣市政府申請

案有規劃或設計上缺失，未能及時發現，嚴重影響使

用者之安全。 

(二)體委會於 91 年 5 月 10 日函請各縣市政府提報申請計

畫時，規定應檢附計畫書（含主、協辦機關、基地位

置、需求評估、工程內容、工程實施進度、營運計畫

、經費需求、經費來源等項目）、經費概算表（含項

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自籌金額、申請補

助金額及備註等）、土地權屬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原建物所有權狀及使用執照影本、規劃圖說或設計圖

等資料；另為考量運動安全及管理之問題，未來應有

完善場地管理計畫等。惟查 17 個縣市政府檢送之資料

，或有計畫書未依上開函文所定項目詳細評估分析、

或經費概算表僅籠統列示、或未檢附規劃圖說或設計

圖、或乏相關場地管理計畫，惟該會仍予核定補助經

費共 3 億 4,250 萬元，如嘉義縣政府申請於新港鄉設置

青少年極限運動場案，未檢附計畫書，亦未經審查會

議審查，該會即在未有相關預算資料情形下，同意補

助 500 萬元，其作業過程未盡嚴謹覈實。另該會於核

定地方政府補助經費函內，敘明應於文到後 2 或 3 個

月（其中彰化縣鹿港鎮及高雄縣鳳山市兩件申請案，

未規定時限）內檢附工程招標、決標、合約書等資料

報會評核，逾期未報核者，將註銷補助等。惟查臺北

縣樹林極限運動場等 19 件補助案，均逾規定時限始完

成發包，然該會仍續撥付補助款項，未依核定函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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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註銷補助；臺中縣沙鹿鎮極限運動公園設置計畫

，則先依規定註銷，再於次年回復等情事，亦顯見該

會核定函所規範事項形同具文。 

(三)另依地方政府提報計畫申請案，有 16 件係由鄉鎮市公

所提出，核定補助高達 1 億 9,900 萬元（占總核定經

費 58.10％）。經查各該鄉鎮市公所囿於經費短絀及專

業人力不足，致場地興建完成後，無力經營管理維護

，僅能任由民眾自行使用，人身安全堪虞，目前已完

成報廢程序拆除之 8 座極限運動場中，由鄉鎮市公所

提出申請案者，即有 5 座（占 62.5％），顯示體委會

針對各該鄉鎮市公所之申請案，於審查時未考量申請

機關之後續營運管理能力，即核定補助興建，致成效

不彰。 

(四)綜上，體委會審查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興建極限運動場

計畫，未考量其特殊性，聘請該項運動專家參與審查

，致未能及時發現規劃缺失；且各縣市政府提報之計

畫書多頗簡略，或未備齊相關資料，甚或未經審查，

該會仍核予補助，顯示審查會議流於形式，作業過程

未盡嚴謹覈實，影響極限運動場設置成效，核有疏失

。 

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極限運動場計畫補助，地方政府

或未依原核定內容執行，或未達原訂目標，該會仍草率

同意地方政府辦理經費結報，洵有怠失 

(一)體委會 91 至 93 年度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興設極限運動

場，金額 3 億 4,250 萬元，實際支出 3 億 3,179 萬餘元

，囿於該會對於相關補助經費之核結方式未於事前訂

有規範（92 年 11 月 3 日訂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興(整)建運動設施作業要點」後始

有規範），爰於核定補助申請案之函文內，要求受補

助機關應於工程竣工驗收後，檢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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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決算書、支出分攤表、施工前後照片等送該會辦

理結報。經查體委會未於上開核定函，併同要求受補

助機關倘修正計畫書時，應予函報，致如：(1)高雄市

、臺南市等極限運動場，原申請計畫內容包含攀岩場

，惟實際並未設置；(2)該會補助地方政府 1 億 2,300

萬元，預計辦理 5 座符合國際標準(A 級)場地，實際執

行結果，臺北縣、臺中市、臺南市及臺南縣新化鎮等

受補助機關，因場地看台人數及遊具設施面積等，未

符國際極限場地器材規範，致無法向亞洲國際極限運

動總會申請認證，惟體委會未配合原訂計畫或目標審

查經費支用及實際達成情形，仍同意經費結報。 

(二)次查，體委會於 92 年 4 月 3 日同意補助宜蘭縣政府

1,800 萬元辦理「羅東鎮綜合運動場設置青少年極限運

動場」，該府復於同年 6 月間函報變更上開計畫為「

宜蘭文化局第 2 館區第 1 期工程及羅東鎮綜合運動場

設置青少年極限運動場」，並獲該會同意在案。惟查

體委會於上開工程執行中，即先依該府檢送工程款申

請書（估驗單），分別於民國 93 年 1 月、7 月撥付補

助款 1,800 萬元，嗣該會於民國 93 年 12 月 3 日函請該

府儘速檢附相關驗收證明文件，以辦理經費結報，案

經該府於同年月 22 日函檢附第 2 期工程合約書，體委

會始發現有關極限運動場附屬設施工程經費僅 592 萬

餘元，爰再於同年月 28 日函請該府儘速回復使用補助

款情形，體委會遲至 99 年 7 月 6 日始以體委設字第

0990013112 號函同意本案核結。  

(三)綜上，體委會對於補助經費結報之審核，多僅以地方

政府所提供結算書之金額，未超逾原核定補助額度、

相關書表完備，即辦理結案，並未針對實際執行結果

，是否與原提計畫內容相符，或已達到原訂計畫目標

予以審核，相關審核結報作業顯未臻嚴謹，且徒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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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洵有怠失。 

四、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實地督訪考核未盡確實，致未能

發揮訪視功能，促使運動場館達其興設目的，確有未盡

補助機關督考職責之咎 

(一)體委會為實地瞭解地方政府極限運動場地使用管理及

維護情形，於 93 年 6 月函請地方政府查填「極限運動

場使用現況調查表」，並於 93 年 6 至 7 月間現地訪視

18 座極限運動場地。經查上開調查表僅就運動場地之

完工、啟用時間、收費情形、使用人口數、駐場指導

員、管理員之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訂定等基本資料

予以查填，惟對於營運管理及推展情形，則未作相關

調查，顯示訪查項目之設計，未盡周妥。審計部於查

核該會 94 年度財務收支時，即發現桃園縣帄鎮巿等 5

座極限運動場完工後迄訪查日（93 年 7 月）止，尚未

開放使用；嘉義縣立體育場等 7 座極限運動場完工使

用後，迄無駐場人員等閒置或缺乏維護管理，惟該會

並未通知受補助機關有效改進等情事。據復，該會已

於 94 年 12 月間訂定補助地方政府興（整）建運動場

館完成後營運管理督訪考核計畫（下稱督訪考核計畫

），將對接受該會補助興（整）建運動場館之經營管

理情形進行督訪考核等，惟查體委會自訂頒上開督訪

考核計畫後，均未再針對極限運動場進行後續督訪作

業，顯示該會未持續列管補助興建場地之營運及管理

成效，以作為後續施政之參據。 

(二)次查，本院審計部臺灣省臺南縣審計室派員查核臺南

縣政府辦理興建新化鎮極限運動場及設施使用情形，

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經審計部於 98 年 6 月

函請該會查明實際追蹤管考情形，該會於同年 9 月始

函請地方政府查填極限運動場使用現況調查表，並赴

臺南縣、市辦理查核，另至宜蘭縣、苗栗縣等辦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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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督訪時，雖已將極限運動場之使用情形納入查核，

並外聘專家學者 2 至 3 人參與，惟該會並未針對極限

運動之特殊性，聘用具有該項專長之專家學者；又辦

理書面調查，僅包括管理人員、每年維護經費、近 3

年舉辦比賽或活動等項目，調查內容過於簡略，復未

針對地方政府查復結果予以研析，如：近 3 年未舉辦

比賽或活動之極限場館計 10 座（含桃園縣帄鎮市、苗

栗縣、彰化市、南投縣草屯鎮、南投縣水里鄉、嘉義

縣新港鄉、高雄縣鳥松鄉、高雄縣仁武鄉、屏東市、

花蓮縣等極限場地），而該會僅錄案存參，並未積極

瞭解成因，妥擬輔導策略，以提升使用效能，書面調

查顯未具實質效益。另依審計部 98 年度辦理專案調查

結果，經各審計處、室查核發現，該會補助 24 座極限

運動場中，計有桃園縣帄鎮市、苗栗縣等 11 座有場地

使用率偏低情形，亦顯示該會未落實辦理督訪考核，

以致對於場地設施長期閒置或低度利用情形，未能及

時督促檢討改善。 

(三)綜上，體委會補助地方政府 3 億餘元興設極限運動場

，雖於 93 年間辦理實地訪查，惟未督促各該政府有效

改進；又為提升地方運動場館營運管理效率，雖有訂

頒相關督訪考核計畫，惟未督訪極限運動場地及設施

使用情形，迄 98 年間審計部函請查復管考情形，始辦

理訪視，卻未依規定邀集專項運動之專業人員參與，

且安排督訪考核單位過少，訪視作業顯流於形式，未

能及早督促受補助之運動場館發揮功能，以達其興設

目的，確有未盡補助機關督考職責之咎。 

五、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未針對極限運動指導員及教練之講習

與授證要件，依法訂定規範以資遵循，難辭未善盡中央

主管機關職責之咎 

(一)按極限運動係具有危險性之新興運動，民眾從事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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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之安全與否、有無配置指導員及指導員是否具有

專業證照，攸關使用者生命及身體之安全保障。惟查

體委會對於 91 至 93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興設完成之 24

座極限運動場，未本於主管機關立場，督促地方政府

針對駐場指導員人數及資格訂定規範，致聘有駐場指

導員者，僅有臺中市及臺南縣新化鎮之極限運動場，

且臺中市自 98 年 8 月終止委託後，已無指導員；新化

鎮係於每週六、日下午 3 時至 6 時，聘請熟悉直排輪

人員擔任指導員。另配置有場地管理員者計 8 座，其

餘則供民眾自由使用，未有人員管理，無法提供使用

者安全之運動環境，據統計截至民國 98 年 8 月止，計

有臺南市極限運動場發生意外死亡者 1 人、高雄市極

限運動場受傷人數 95 人次，及宜蘭縣羅東鎮青少年極

限運動場受傷 1 人，體委會顯未善盡中央主管機關督

導之職責。 

(二)次查，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11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定制度。前項體育專

業人員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各體育專業人

員資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

費之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辦理之。」又同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1 條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

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體能指導員、

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

活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及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

員。」准此，體委會對於極限運動指導員及教練之資

格檢定、證照核發、校正、換發、檢定費與證照費之

費額、證照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建立

制度，並明訂辦法以為準據。惟查體委會除未依上開

國民體育法規定，訂定極限運動專業人員之相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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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辦法，復未就上開針對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對「

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為明確之定義；又據

稱，為輔導各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

及裁判制度，每年均委託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訂定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

動團體辦理教練、裁判講習與授證實施計畫」，有關

極限運動教練及裁判之講習與授證，則係由中華民國

極限運動協會依上開實施計畫辦理。查該協會自 90 年

1 月 1 日成立後，原計畫於 91 年間舉辦第 1 屆 C 級（

地方成立之運動委員會亦可自行辦理，並核發證書）

極限運動教練暨裁判講習，囿於報名人數零星而暫停

辦理，嗣因場地、師資及報名人數等困難均無法克服

，迄未辦理教練或裁判講習，亦未核發相關證照。 

(三)綜上，體委會身為中央主管機關，既未依法針對極限

運動教練及裁判之資格檢定、證照核發等事宜，訂定

規範，亦未督導並協助中華極限運動協會解決辦理講

習及授證等困難，肇致國內目前尚乏領有 A、B 級（

僅有中華民國極限運動協會可核發）極限運動證照之

教練或裁判，不僅無法保障使用者生命及身體安全，

亦嚴重影響極限運動之推動，核有未盡職責。 

六、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居中央主管機關地位，未積極要求地

方政府辦理可行性評估及確實督導地方政府經營、管理

及維護，任由耗費鉅資興建完成之極限運動場館使用率

偏低，致無法達成「推廣青少年極限運動」之政策目標

，應確實檢討改進，並作為後續施政參考 

(一)依 91 年度各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12 點第 3 款規定

：「資本支出概算之編列，依下列規定處理…新興投

資計畫，應就成本效益，可行程度及技術方法等詳加

評估…」鑑於極限運動係屬專門性運動項目，運動場

之設計與施工均須相當專業技術，爰需求性及可行性



11 

 

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乃新興計畫於付諸執行前首要

規劃考量事項。惟查部分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興建

極限運動場前，未考量該項運動之特殊性，深入探討

極限運動風氣是否形成，確實調查運動人口數據(如當

地、鄰近鄉鎮)評估需求度，在相關數據與資料未充分

蒐集，欠缺可行性評估及成本效益分析，在未妥為規

劃場館啟用後經營管理方式等情況下，即以簡略之計

畫書向體委會申請補助，並以所核定之補助款投入興

建者，計有 12 個地方政府、14 座極限運動場，分占

17 個受補助地方政府及 24 座極限運動場之 70.59％及

58.33％。准此，顯示有超逾半數之場地於興建前，欠

缺周全計畫。 

(二)據中華民國極限運動協會發布之「國際極限運動場地

器材規範」，極限運動場之規劃，可分為 A 級（符合

國際競技標準，可舉辦國際比賽）、B 級（標準型，

可舉辦一般性比賽）、C 級（簡易遊具，適合初學者

使用）等三級；遊具材料標準規範，包括：製作材料

（應以鋼管材料作為結構體）、滑行面材料（應符合

抗拉、抗折、抗壓、衝擊強度標準）等。經查各地方

政府極限運動場館興建情形，核有：場地面積、看台

設置等，或未參考上開規範興設，或不當變更原設計

，致原規劃設置 A 級場地，未能取得亞洲國際極限運

動總會認證者，計有 4 個地方政府；C 級運動場面積

，卻規劃 B 級遊具設施，或遊具設施未參酌上開規範

之材料製作，致影響使用者之安全者，計有 5 個地方

政府；未依原計畫書興建，或場館啟用後即變更原定

規劃者，亦有 5 個地方政府，顯示各該場地設施之設

計及製作，欠缺周全之考量及規劃，均影響設施使用

效能。 

(三)經查 24 座極限運動場正式啟用後，從未舉辦極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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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者計 8 座，僅辦理 3 次以下活動之場館者計 6 座

；又場館興建完成啟用後，開放供民眾使用，未統計

使用人數之場館計 17 座，其餘 7 座場館統計情形，或

僅開放部分時段供民眾使用，致開放日數偏低，或帄

均每日使用人次不超過 10 人次者計 5 座；場地有長期

閒置或低度利用等情形者計 11 座；另未依原訂計畫書

或相關規定，研提極限運動推展計畫，復未曾將極限

運動相關規則及教材推進校園，並加強安全知識之宣

導者計 15 座。按國內極限運動尚未普及，運動人口較

少，地方政府於場地設施興建完成後，或未能自行舉

辦或借予外單位辦理極限運動活動，或未研提推廣計

畫加強宣導，或囿於財政拮据，未妥為修繕維護遊具

設施，並挹注經費於閒置公共設施功能之強化、委外

經營、轉型再利用等改善及活化措施，致各該極限運

動場使用情形，未達原定預期效益。 

(四)另查極限運動係具專業性及危險性之專項運動，故遊

具在保護運動員方面相對非常重要。經查 24 個極限運

動場中，地方政府針對場地之使用，訂有場地使用須

知規範者計 13 個、訂有安全預防措施者計 12 個、訂

有遊具設施維修規定者計 3 個，顯示部分地方政府未

訂定相關措施規範，致乏遵循依據。另經本院審計部

各縣市審計室就地抽查，核有：遊具設施長期閒置未

維護，已腐蝕無法使用，亦未維修復原或拆除者計 8

座；遊具設施已毀損，礙於維修經費及安全性考量，

未達使用年限即予拆除，或未依規定妥為管理維護計 2

座；遊具設施辦理報廢，未依規定完成報廢作業者計 2

座。按地方政府對於經管極限運動場，或未訂定相關

管理維護規定，或未建立檢核及設施損毀查報機制，

據以定期或不定期修繕，造成諸多設施嚴重損壞不堪

使用，並危及使用者安全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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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各地方政府興設極限運動場，於事前未詳實評

估分析需求及效益，與後續經營管理能力，即向體委

會申請補助投入興建，俟場地興建完成啟用後，復未

訂定相關管理維護措施，亦乏推廣或宣導計畫，無法

帶動運動風潮，肇致場館使用率偏低，無法達到原定

預期目的及效益；另囿於經管機關人力及財力有限，

亦肇致遊具設施乏人管理維護，毀損未予修復，影響

使用者安全甚鉅。 

參、處理辦法： 

一、擬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擬抄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 

 


